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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05年10月5日，某省财政厅接

到举报，称某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专职

注册会计师，其所申报的注册会计师

都为挂职或者兼职。财政厅对此非常

重视，立即派出检查人员对该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检查。经检 查发现，该会

计师事务所 2005年5月设立时申报的

5名专职注册会计师全部为非专职从

业人员，其中有 3人在该所兼职，2人

只 在该 所挂名。财政厅认 为，该会计

师 事务所的行 为违反了《 注册会计师

法》和《 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

办法》有关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设

立条件的规定，拟根据《 违反 注册会

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第 24条的规定，

对该会计师事务所给予警告处罚，并

责令在 6 个月内达到办所条件。2005

年 12 月10 日，财政厅向会计师事务所

发送了《 行政 处罚告知 书》。会计师事

务所接到《 行政处罚告知 书》后，向财

政厅进行了书面陈述和申辩，财政厅

认 为其陈述和申辩意见不成立。2006

年1月12日，财政厅依 法作出对该会

计师 事务所给予警告，并责令其在 6

个月内达到 办所条件的行政 处罚决

定。会计师事务所对此 不服，于 2006

年2 月12日向某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经审理，人民法院以 被告的具体

行政行为适用依据错误，作出撤销省

财政厅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判决。

二、案例评析

这是一起因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

据错误而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行

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处罚案件。

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 须具备主

体合法、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等要件。本

案中，某省财政厅实施 行政处罚，做

到了主体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同时遵守了法定程序。本案的争议

焦点在于省财政厅作出行政处罚时所

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正确。适用依据

正确，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合法的、

现行有效的，并且行政机关正 确地适

用了这些法律依据。反之，则为适用

依据 错误。适用依据错误 主要 包括

以 下几种情况 ：一是本应适用甲依据

却采用了乙依据 ；二是适用法律依据

的条款不正确；三是应同时适用两个

以 上的依据却只 适用了其中某一个依

据；四 是适用的依据已经失效或者尚

未生效；五是应适用特别法作为依据

却适用了一般法作为依据。

《 行政 处罚法》第3 条规 定 ：“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违反行政管理

秩 序的行 为，应 当给 予行政处罚的，

依 照 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

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 定的程

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

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本案中某

省财政厅对某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行政

处罚所适用的依据 ——《 违反 注册会

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已经于 2005年

3月1日失效，因而，某省财政厅 2006

年1月仍适用该 办法对某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行政处罚，适用的依据是错误

的。《 行政诉讼法》第54 条规 定，具

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

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 判决被告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是主要证

据不足 ；二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三是违反法定程序；四 是超越职权；

五 是滥用职权。根据这一规定，人民

法院依 法判决撤销某省财政厅的行政

处罚决定。

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 ：财政部门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要做到适用

法律依据正确。适用已经失效的规范

性 文件作为处罚依据，其行政处罚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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